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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绝校园欺凌 守护校园安全
李沧区人民检察院携手青版财经小记者团举行“未爱暖阳”普法教育主题活动

青少年是国家与民族、社会与家庭的

未来和希望。未成年人正处于人生朝阳季

节，了解和学习法律知识，尤其显得意义重

大。8月2日这一天，我跟随青版财经小记

者团，迈进了李沧区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

法治教育基地。

通过检察官的讲解，我们依次学习

了“与法同行”“折翼天使”“为爱护航”

“青春防线”“花季暖阳”“少年筑梦”六

大板块。以往，法律知识在我们看来都

是晦涩难懂的，但此次活动却给我带来

了不同的感受。

例如，墙上的小百科用图文并茂

的方式诠释了《宪法》的内容和意义，

让我知道了《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

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也是一切国

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全体公民的行为

准则。

除了《宪法》之外，《民法典》这部

“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也使我们老百

姓有法可依。教育基地内，以漫画的形

式解答了未成年人与《民法典》的关

系。“八周岁以上的孩子可以打酱油，但

不能打赏主播”“父母离婚八周岁以上

的孩子可以决定和谁一起生活”“突发

紧急事件，监护人不在身边的，居委会

等民政部门要对未成年人进行必要的

生活照料”……从这些内容不难发现，

我们的健康成长关乎亿万家庭的幸福

和祖国的希望，这部在儿童节前夕通过

的《民法典》就像给未成年人最有诚意

的礼物。

图文详解、案例警示、动漫视频、互

动体验，基地内多种形式向未成年人普

及了法律意识，传递了法律理念。不知

不觉中，一上午的“学法之旅”结束了。

这次活动让我认识到要学法、知法、守

法，在平日生活中恪守底线，加强自我

保护意识，把握好人生航向，才能成长

为国之栋梁。

青岛虎山路小学 三年级2班 张烨轩
指导教师 刘翔

学法知法，“未爱暖阳”

小记者们和检察官合影留念。 记者 盛军 摄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记者 国瑾

为强化未成年人法律意识和法治素养，提

高未成年人依法维权的能力，近日，李沧区人民

检察院携手青版财经小记者团共同举办的“未

爱暖阳”未成年人普法教育主题活动在李沧区

检察院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基地举行。李沧区人

民检察院以基地展厅内容为依托，开展系列法

治宣讲，引导青少年近距离接触、感受法律文

化，在潜移默化中加强法律知识储备，培养法治

思维。

对校园欺凌勇敢说“不”

活动中，检察官带领小记者们先后参观了

基地内“与法同行、折翼天使、未爱护航、青春防

线、花季暖阳、少年筑梦”六大展区，并现场讲解

了与未成年人相关的法律法规，从家庭保护、学

校保护、社会保护、司法保护等不同角度介绍了

社会各界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义务。在“预防校

园欺凌”板块，检察官分别从识别欺凌、欺凌者、

被欺凌者、旁观者四部分为切入点，多角度向在

座学生阐释预防校园欺凌的要点，并结合司法

办案中的真实判例进行启发式互动问答，倡导

学生树立遵纪守法、正直善良的思想观念，理性

识别校园欺凌，不言语侮辱他人、不参与打架斗

殴、不与社会不良人员交往，依法进行自我防范

和自我保护。

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国家的根

本大法，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就是专门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小宪法’，从

摇篮到社会，从童年到成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未

成年人保护法》对你们的保护如影随形。”检察

官结合活动主题，重点讲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未成年人保护法》相关知识，并让小记者们着重

了解了“儿童权利十大宣言”内容。检察官还带

领小记者们观看了一部自护专题动漫短片，介

绍了儿童预防性侵的三个要点，引导小记者们

树立“加强自护、遇事找法”的正确理念，有效提

升了自护能力。据悉，李沧区检察院未成年人

法治教育基地以沉浸式、体验式为特色，专门展

示《未成年人保护法》对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作出的特别规定。同时，又以《预防未成年人犯

罪法》为切入点，介绍了法律对不良行为和严重

不良行为的规定。

小记者们还通过VR模拟法庭与AR职业

换装等互动体验活动，身临其境感受庭审现场

的公正威严。在采访互动环节中，检察官深入

浅出地回答了小记者们的提问，让他们对未成

年人拥有的权利、检察机关在未成年人保护工

作中肩负的职责等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此次

“未爱暖阳”未成年人普法教育主题活动，极大

地提升了小记者们的法律意识，让小记者们懂

得了怎样运用法律来保护自己。同时参加的

家长也表示让孩子们学习一下相关的法律法

规非常有必要，可以让他们更安全、更健康、更

快乐地成长。

“未爱暖阳”守护明天

活动中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李沧区人民检

察院积极发挥检察机关参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全过程的优势，全面落实“捕、诉、监、防、教”一

体化履职，打造“未爱暖阳”工作品牌，充分发挥

未成年人四大检察业务统一集中办理的优势。

根据相关案件具体情况，联合民政、法律援助部

门变更监护权，开展民事支持起诉、司法救助和

启动公益诉讼监督。针对办案中发现的涉及危

害未成年人健康安全的突出共性问题，深入摸

底排查、调查核实，通过检察建议、公益诉讼诉

前磋商、诉前检察建议等形式跟进督导相关职

能部门联合协同履职。

同时，开展一案一评估、形成一人一方案，

形成检察机关主导、多部门配合参与、企业捐

助、社会共同监督的精准救助机制。积极沟通

协调教育、民政、妇联等职能部门，由爱心企业

提供救助金和就业岗位，坚持一案一策，综合研

判各涉未成年人案件的起因、背景、犯罪手段、

后果、家庭监护条件、当事人实际困难和迫切需

求等多种因素，从经济救助、开辟入学绿色通

道、跟踪监护、生活安置等多角度持续跟进开展

关护救助，通过听证会形式听取人大代表及社

会公众的意见，决定救助金分期发放形式，保证

救助金真正用于未成年被害人的生活、学习。

同时对涉案未成年人监护人开展家庭教育指

导。联合民政、妇联、社区组建由心理咨询师、

民政观察员和办案检察官构成的家庭教育指导

团队，对涉案未成年人监护人开展长期家庭教

育跟踪指导，提升监护人监护意识和监护能力，

确保涉案未成年人真正获得稳定、健康的监护、

发展环境。

检察官向记者表示，为推动实现涉未成年

人领域社会治理的最优效果，检察官们从具体

案件中主动调研分析案件背后存在的管理漏洞

和安全隐患，确保诉源治理、有效预警、防患未

然。并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建立“未爱暖阳”未成

年人公益诉讼观察员制度。从辖区学校、幼儿

园选聘了全市第一批“未爱暖阳”未成年人公益

诉讼观察员，广泛调动社会力量参与保护未成

年人公共利益保护，延伸校园及周边安全的综

合司法保护触角。同时，加强校园安全保护督

导。与教体局会签《关于加强检察官担任法治

副校长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明确法治副校

长参与学校法治安全等工作的内容，共同为未

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学校氛围。

这个暑假，我作为青版财经小记者团的一员

来到了青岛市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现场观看了

科研人员是怎样进行食品检测的，同时还学到了

有关食品标签的知识。

我们来到了质检中心食品部，这里是进

行食品检测的地方，像我们平时吃的辣条、薯

片、棒棒糖、雪糕、牛奶等食品都是在这里进

行检测。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大多数带有包

装的食品袋上，都会标注配料表和营养成分

表，配料表上会写明制造食品所需的各种配

料，配料表里的排列顺序还能说明添加含量

的高低，越排在前面的含量越高。我们平时

喝的纯牛奶，其配料表里只有生牛乳，而一些

乳饮料则会添加白砂糖及各种各样的食品添

加剂。

除了学习到配料表的知识，我们还学习了

营养成分表的知识。营养成分表通常包括能

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同时也会采

取适当形式来标示其他营养成分。在小记者提

问环节，我迫不及待地举手提问：“食品营养成

分表有什么作用呢？”质检院的叔叔告诉我：“通

过营养成分表我们能够看出某种成分的含量范

围，可以参考这个含量来选择适合的食品。通

过营养成分表我得知，脱脂牛奶比普通牛奶的

脂肪含量更少，脱脂牛奶更适用于高血脂及肥

胖人群饮用。例如高钙牛奶会补充钙，这些都

可以从食品营养成分表中看出来。另外，还有

一种叫反式脂肪酸的物质，这种物质会危害我

们的心血管健康，在日常生活中，含有反式脂肪

酸的食品有很多，比如添加氢化植物油的蛋糕、

冰淇淋等，因此，我们在挑选食品时一定要注意

营养成分表中是否含有反式脂肪酸，如果有，为

保护我们的身体健康，建议尽量减少这类食品

的摄入。”

通过这次参观采访，让我学到了很多知识，

原来食品标签里包含着这么多信息！下次选购

食品时，我一定要认真阅读食品包装上的标签，

了解食品成分，做到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在此，

我还想对青版财经小记者团组织的暑假质检院

之旅说一声：“谢谢！”

青岛富源路小学 李宗航
指导教师 张爱民

食品标签的大奥秘

在李沧区检察院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基地，检察官向小记者们介绍关于自我保护的儿童10大宣言。 记者 盛军 摄


